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大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指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琼芳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344,357,546.13 3,314,651,843.09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4,858,454.92 1,687,099,880.49 1.6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3,669,059.26 462.53% 967,461,325.89 18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88,969.13 -27.13% 27,659,471.28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714,865.69 -15.21% 27,833,574.72 2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73,203,632.95 8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0%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0%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30% 1.63% 0.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8,605.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2,708.54

合计

-174,103.4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1,57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9% 158,109,267

质押

122,926,400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5,601,960

冻结

1,00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1% 3,567,949

张玲 境内自然人

0.24% 2,731,100

北京天华恒信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3% 2,628,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2,625,155

孟焰 境内自然人

0.22% 2,587,818

邵帅 境内自然人

0.22% 2,557,000

邵明军 境内自然人

0.21% 2,431,700

湖北汉海拍卖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0% 2,271,3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8,109,267

人民币普通股

158,109,267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5,601,960

人民币普通股

5,601,96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67,949

人民币普通股

3,567,949

张玲

2,7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1,100

北京天华恒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62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8,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25,155

人民币普通股

2,625,155

孟焰

2,587,818

人民币普通股

2,587,818

邵帅

2,5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7,000

邵明军

2,43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1,700

湖北汉海拍卖有限公司

2,27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玲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2731100

股，股东北京天华恒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626300

股，股东邵

帅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

2557000

股，股东邵明军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00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2014年9月30日为140,611,647.34�元，比年初数增加131.79%，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回大

量其他应收款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2014年9月30日为839,445.75元，比年初数减少93.20%，其主要原因是：今年减少交

易性金融资产投资。

（3）应收帐款2014年9月30日为 62,660,567.24�元，比年初数增加53.35%，其主要原因是：今年房屋销售

形成的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4）应付票据2014年9月30日为 92,400,000.00�元，比年初数增加3750.00%，其主要原因是：今年支付采

购商品的货款所致。

（5）应收票据2014年9月30日为263.000.00�元，比年初数增加100.00%，其主要原因是：今年新材料业务

收取的应收票据所致。

（6）其他应收款2014年9月30日为 75,334,932.83�元，比年初数减少58.04%，其主要原因是：今年清理其

他应收账款所致。

（7）预收款项2014年9月30日为92,625,652.00�元，比年初数减少46.02%，其主要原因是：达到确认标准

结转收入所致。

（8）应付账款2014年9月30日为90,730,163.04�元，比年初数减少32.33%，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按照付款

进度支付了上年的应付款所致。

（9）应付利息2014年9月30日为38,291,356.25元，比年初数增加142.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债券

所应计提利息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4年9月30日为0.0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到期

偿还流动负债。

（11）长期借款2014年9月30日为0.0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归还借款所致。

（12）营业收入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发生数为976,461,325.8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7.12%，其主要

原因是：公司新材料销售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13）营业成本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936,948,030.7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4.96%，其主要原因是：

公司收入成本配比所致。

（14）营业税金及附加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0,094,799.0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4.88%，其主要原

因是：公司新材料销售业务流转税税种归属于增值税所致。

（15）销售费用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2,762,584.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7.22%，其主要原因是：销

售宣传费用减少所致。

（16）财务费用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 -583,193.3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961.61%，其主要原因是：

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17）资产减值损失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361,531.7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74.58%，其主要原因

是：其他应收账款减少转回相应坏账准备所致。

（18）投资收益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28,127,432.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1.79%，其主要原因是：公

司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9）营业外支出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92,721.5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0.76%，其主要原因是：主

要系本期公司对业主赔偿款及滞纳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0）营业外收入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3.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9.99%，其主要原因是：主要系

本期的废品处理所致。

（2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146,539,952.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61.91%，其主要原因是：本年新材料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2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009,699,433.3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99.56%，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采购材料增加所致。

（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73,203,632.95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83.88%，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销售货款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32,006,269.20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120.45%，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工程建设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70,382,342.35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57.57%，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借款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6）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余额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7）收到的税费返还的余额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

是：本期无税费返还的现金。

（28）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202,898,807.3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9.8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以前年度的往来款所致。

（29）支付的各项税费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3,393,343.0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5.83%，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房地产业务收紧,应付相关税费也随之减少所致。

（30）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47,448,020.5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0.39%，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往来款发生额较小。

（31）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41,540,344.88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34.27%，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构建工程所支付的资金所致。

（32）投资支付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7,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00%，其主要原因

是：本期购买7天通知存款所致。

（3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0.00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无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3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110,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3.03%，其主

要原因是：本期借款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2014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为30,425,422.51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125.87%，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息发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基金

000041

华夏全

球精选

939,027.66 939,028 100.00% 939,028 100.00% 837,342.67 16,632.5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合计

939,027.66 939,028 -- 939,028 -- 837,342.67 16,632.50 -- --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大明

2014年10月23日

一、重要提示

1.1�中国神华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报告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1.3�本公司董事长张玉卓博士、财务总监张克慧博士及财务部总经理郝建鑫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报告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本报告的财务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详见本报告2.3的说明。

本集团在2013年度财务报表、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中已提前采用部分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 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 在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中， 本集团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

订），对权益性投资进行重分类，并相应调整了期初比较数字。 详见本报告3.9的说明。

2013年12月，本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完成收购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和神

华国华九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本集团2014年的财务报表和运营数据包括了本次收购的公司，以

往期间的财务报表和运营数据也进行了重述。

1.5�除另有所指，本报告内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

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重述后 重述前

总资产

561,391 507,674 507,674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5,687 272,362 272,362 4.9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14.36 13.69 13.69 4.9

年初至报告

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重述后 重述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570 36,353 35,171 72.1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4,225 47,668 46,472 13.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3.15 1.83 1.77 72.1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2.73 2.40 2.34 13.8

本报告

期

(7-9

月

)

上年报告期

(7-9

月

)

比上年

增减

(7-9

月

)

（

%

）

年初至报

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

增减

(1-9

月

)

（

%

）

重述后 重述前 重述后 重述前

营业收入

61,245 71,041 70,241 (13.8) 190,442 199,703 197,467 (4.6)

利润总额

13,658 16,326 16,060 (16.3) 46,992 52,093 51,232 (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086 9,917 9,692 (18.5) 29,632 34,318 33,671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33 9,693 9,690 (17.1) 29,472 33,745 33,747 (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87 3.72 3.69

减少

0.85

个百分点

10.51 12.86 12.79

减少

2.35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07 0.498 0.487 (18.5) 1.490 1.725 1.693 (13.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07 0.498 0.487 (18.5) 1.490 1.725 1.693 (1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

股）

0.404 0.488 0.487 (17.1) 1.482 1.697 1.697 (1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85 3.64 3.69

减少

0.79

个百分点

10.45 12.64 12.81

减少

2.19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5) (84)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5 3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106 273

债务重组损益

- 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2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7 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 (1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5 55

所得税影响额

(35) (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 (29)

合计

53 160

2.2主要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 单位

2014

年

2013

年

（重述）

同比增减

(%)

7-9

月

1-9

月

7-9

月

1-9

月

7-9

月

1-9

月

（一）煤炭

1.

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79.0 234.0 78.5 236.8 0.6 (1.2)

2.

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106.7 341.3 123.6 366.3 (13.7) (6.8)

其中：出口量 百万吨

0.3 1.2 0.6 1.9 (50.0) (36.8)

进口量 百万吨

1.2 5.6 1.5 7.4 (20.0) (24.3)

（二）发电

1.

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53.93 160.45 64.03 169.49 (15.8) (5.3)

2.

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49.96 149.34 59.70 158.01 (16.3) (5.5)

（三）煤化工

1.

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67.9 220.4 62.9 196.7 7.9 12.0

2.

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67.4 222.4 69.4 205.0 (2.9) 8.5

（四）运输

1.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57.7 167.2 53.5 155.2 7.9 7.7

2.

港口下水煤量 百万吨

58.2 177.7 50.4 161.4 15.5 10.1

其中：黄骅港下水煤量 百万吨

31.5 99.3 31.3 92.4 0.6 7.5

神华天津煤码头下水煤量 百万吨

9.1 26.4 7.7 22.8 18.2 15.8

3.

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21.4 66.9 40.1 83.4 (46.6) (19.8)

4.

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17.3 55.5 38.4 81.7 (54.9) (32.1)

2.3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重述）

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

按企业会计准则

29,632 34,318 285,687 272,362

调整：

维简费、生产安全费、其他类似性质

的费用

1,791 779 4,555 4,541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31,423 35,097 290,242 276,903

说明：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相关企业应计提维简费、生产安全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

计入当期费用并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单独反映。 按规定范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时，应在计

入相关资产成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相关资本性

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及设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计提折旧。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影响也反映

在其中。

2.4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86,911

其中：

A

股股东（户）

284,397

H

股记名股东（户）

2,51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14,521,846,560 73.01 0

无 不适用 国家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8,600 3,390,308,030 17.05 0

未知 不适用 境外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0 180,000,000 0.90 0

无 不适用 国家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8,776,383 33,056,828 0.17 0

无 不适用 其他

国元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国元人民币稳定收益基金

25,909,989 30,250,086 0.15 0

无 不适用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6,701,245 23,770,433 0.12 0

无 不适用 其他

UBS AG -5,016,224 20,987,438 0.11 0

无 不适用 境外法人

瑞士信贷

(

香港

)

有限公司

391,400 20,591,732 0.10 0

无 不适用 境外法人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3,310,136 17,484,375 0.09 0

无 不适用 境外法人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124,103 16,320,014 0.08 0

质押

80,60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521,846,560

人民币普通股

14,521,846,56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390,308,0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390,308,03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1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0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33,056,828

人民币普通股

33,056,828

国元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国元人民币稳定收益基金

30,250,086

人民币普通股

30,250,086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770,433

人民币普通股

23,770,433

UBS AG 20,987,438

人民币普通股

20,987,438

瑞士信贷

(

香港

)

有限公司

20,591,732

人民币普通股

20,591,732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17,484,375

人民币普通股

17,484,375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320,014

人民币普通股

16,320,0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东或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为代表多个客户

所持有。

2.5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情况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14年1-9月，按企业会计准则，本集团营业收入为190,442百万元（2013年同期：199,703百万元（重

述）），同比下降4.6%；实现利润总额46,992百万元（2013年同期：52,093百万元（重述）），同比下降9.8%；归

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632百万元（2013年同期：34,318百万元（重述）），同比下降13.7%。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及说明如下：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

190,442 199,703 (4.6)

煤炭及电力业务售价、业务量下降；物资贸易业

务量增加

2

营业成本

125,658 129,182 (2.7)

外购煤成本下降；物资贸易采购成本增加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22 3,549 (20.5)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导致铁路运输业务营业税

下降

4

销售费用

563 698 (19.3)

外购煤站台装卸费下降

5

财务费用

2,220 1,783 24.5

日元借款汇兑收益下降

6

资产减值损失

224 159 40.9

电力业务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 (127) (72.4)

日元掉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8

营业外收入

496 259 91.5

补贴收入增加

9

营业外支出

343 436 (21.3)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10

所得税费用

10,027 10,103 (0.8)

本集团平均所得税率为

21.3%

， 较上年同期的

19.4%

上升

1.9

个百分点，主要是享受优惠税率较

多的煤炭分部利润减少； 以及专项储备导致的

不可抵扣永久性差异增加。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资产

负债表项目

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货币资金

71,359 46,272 54.2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净额增加

2

应收票据

7,845 5,178 51.5

煤炭业务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3

应收账款

23,990 22,043 8.8

应收售煤款增加

4

预付款项

8,208 4,494 82.6

物资贸易业务预付款及预付购煤款增加

5

存货

19,941 17,641 13.0

煤炭存货增加

6

工程物资

2,347 1,488 57.7

在建电厂项目相关工程物资增加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406 24,842 34.5

神华财务公司发放长期贷款增加

8

应付票据

4,814 1,401 243.6

煤炭业务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9

预收款项

7,137 4,601 55.1

物资贸易业务预收款增加

10

应付利息

764 411 85.9

应付债券利息增加

11

应付股利

1,537 2,537 (39.4)

应付少数股东股利下降

12

其他应付款

39,442 27,343 44.2

神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增加

13

其他流动负债

14,982 9,982 50.1

本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净额增加

14

应付债券

24,905 4,958 402.3

本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增加

15

专项储备

5,375 3,598 49.4

维简安全费储备余额增加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重述）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570 36,353 72.1

神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增

加，发放贷款减少；本集团

经营性应付款项同比增加

其中：神华财务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5 (11,315) (173.8)

剔除神华财务公司影响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225 47,668 13.8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02) (28,618) 4.1

收回的存放于金融机构的

定期存款减少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92) (13,985) (37.8)

外部债务融资净额增加

3.2煤炭分部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1）煤炭销售量和价格明细表：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重述）

变动

销售量

占销售

量合计

比例

价格 销售量

占销售量

合计比例

价格 销售量 价格

百万吨

%

人民币

元

/

吨

百万吨

%

人民币

元

/

吨

% %

一、国内销售

331.8 97.2 348.5 359.0 98.0 387.3 (7.6) (10.0)

（一）自产煤及采购煤

305.4 89.5 343.9 299.1 81.7 372.3 2.1 (7.6)

1

、直达

128.9 37.8 249.8 139.6 38.1 276.3 (7.7) (9.6)

2

、下水

176.5 51.7 412.7 159.5 43.6 456.3 10.7 (9.6)

（二）国内贸易煤销售

20.8 6.1 384.6 52.5 14.3 458.5 (60.4) (16.1)

（三）进口煤销售

5.6 1.6 464.2 7.4 2.0 487.9 (24.3) (4.9)

二、出口销售

1.2 0.4 564.8 1.9 0.5 622.0 (36.8) (9.2)

三、境外销售

8.3 2.4 550.8 5.4 1.5 644.6 53.7 (14.6)

（一）印尼煤电

1.5 0.4 105.4 1.4 0.4 84.1 7.1 25.3

（二）转口贸易

6.8 2.0 651.5 4.0 1.1 843.6 70.0 (22.8)

销售量合计

/

加权平均价格

341.3 100.0 354.2 366.3 100.0 392.3 (6.8) (9.7)

注：1.�以上表格列示的煤炭价格均未计入增值税，且加权平均价格受到销售方式、产品品质以及不同

销售类型的影响。

2.�“国内贸易煤销售”是指除本集团于国内自产的煤炭及利用自有运力围绕自有矿区、铁路的采购煤

以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煤炭购销业务。

3.�“转口贸易”是指将在国际上采购的煤炭直接转销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方式。

（2）煤炭分部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明细表：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重述）

变动

人民币元

/

吨 人民币元

/

吨

%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125.8 124.1 1.4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

24.6 25.1 (2.0)

人工成本

15.3 14.9 2.7

折旧及摊销

19.7 21.1 (6.6)

其他

66.2 63.0 5.1

2014年1-9月，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为125.8元/吨（2013年同期：124.1元/吨（重述）），同比增长1.4%。其

中：（1）柴油、电力等价格下降导致原材料、燃料及动力成本同比下降2.0%；（2）自产煤销量下降及员工人

数增加导致人工成本同比增长2.7%；（3）使用维简费、安全费购置的固定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折旧及

摊销成本同比下降6.6%；（4） 提取但未使用的维简费、 安全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导致其他成本同比增长

5.1%。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中“其他” 项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维简安全费、

洗选加工费、矿务工程费等，约占62%；（2）生产辅助费用，约占9%；（3）征地及塌陷补偿、环保支出、地方性

收费等，约占29%。

3.3发电分部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2014年1-9月， 本集团发电分部平均售电电价为358.1元/兆瓦时 （2013年同期：366.8元/兆瓦时 （重

述）），同比下降2.4%；平均售电成本为236.8元/兆瓦时（2013年同期：255.8元/兆瓦时（重述）），同比下降

7.4%，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燃料成本降低。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环保电价矛盾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908号），自9月1日起

调整上网电价。 经初步测算，此次电价调整预计将导致本集团2014年度利润总额减少约人民币6.1亿元（未

经审计）。 有关情况请见本公司2014年9月13日《电价调整公告》（临2014-057）。

3.4其他业务进展

2014年9月13日，黄大铁路正式开工。 黄大铁路北起朔黄铁路黄骅南站，经河北省沧州、山东省滨州、东

营等地，南接益羊铁路大家洼车站，正线全长217公里，预计2017年底前建成通车。 黄大铁路具体情况请见本

公司2013年9月17日《关于新建黄大铁路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临2013-033）。

9月15日，黄骅港第四期工程完工。港口新增吞吐能力约5千万吨，总吞吐能力达到2亿吨级。黄骅港第四

期工程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2014年3月13日 《关于黄骅港第四期工程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临

2014-009）。

9月20日，本公司国华电力分公司下属绥中电厂2号机组综合改造后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并

投入生产。改造后，2号机组的发电煤耗、厂用电率、供电煤耗下降，环保指标大幅改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指标初步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9月29日，准池铁路全线铺通。 准池铁路北起大准铁路外西沟站，往南至朔黄铁路神池南站，正线长度

180公里，设计远期运输能力为2亿吨。 准池铁路与本公司既有的甘泉铁路、包神铁路、神朔铁路、巴准铁路和

大准铁路共同形成了围绕“晋西、陕北和蒙南”主要煤炭基地的环型辐射状重载铁路网，有力增强了本公司

在该地区的运输调度能力。准池铁路项目建设批复情况请见本公司2010年12月16日《关于部分铁路、港口项

目获得核准的公告》（临2010-040）。

9月29日，本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轴重30吨以上重载铁路运输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研制” 项目在

朔黄铁路试验成功。 至此，朔黄铁路已具备了开行30吨轴重两万吨重载列车的运行条件。

报告期内， 本公司澳大利亚沃特马克一期工程露天煤矿项目获得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

该项目尚需取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对项目环境评估报告、开工建设相关文件的审批，新南威尔士

州政府指定的规划与评估独立专家委员会提议在满足相关环境评估条件下，支持批准该项目开发。 该项目

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5行业环境

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平稳、增速放缓，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其中三季度增长

7.3%，增速比二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前八个月，受经济增速放缓、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增加、煤炭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中国煤炭市场整体

供大于求，煤炭价格持续下行，煤炭行业利润水平大幅下降，亏损面扩大。进入9月份，在大型煤炭企业减产，

进口煤量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煤炭供需形势相对好转，动力煤价格止跌企稳。 截至9月底，环渤海动力煤

（5500大卡）价格为482元/吨，相比最低点（478元/吨）上涨4元/吨。 前三季度，全国共生产原煤28.5亿吨，同

比下降1.3%；进口煤炭2.2亿吨，同比下降6.7%。 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发电量为31,3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7%，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5.8个百分点。

四季度，中国政府将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努力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宏观经济的企稳将

有利于煤炭等能源需求保持稳定。冬季取暖用煤高峰的到来，将带动煤炭需求量的季节性增加。受国内控制

煤炭产能、严禁煤矿超核定能力生产、恢复进口煤关税、提高煤质标准等措施落实，以及煤炭主运输干线检

修的影响，预计煤炭有效供应量将有所减少，供大于求的市场局面将有所缓解。预计四季度国内动力煤供需

呈现总体平衡态势，用煤高峰时期局部地区将出现供应偏紧的情况，煤炭价格将弱势企稳回升。 截至10月24

日，环渤海动力煤（5500大卡）价格已回升至497元/吨，较9月底上涨15元/吨。

注：行业环境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行业环境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煤炭市场

网、中国煤炭资源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 本公司力求数据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其中全部或部分内容的

准确性、完整性或有效性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证，如有错漏，本公司恕不负责。

3.6公司未来发展

中国神华明确“围绕一个目标，抓好两个转变，推进四个发展，实现五个提高” ，即紧密围绕“打造国际

知名的清洁能源供应商” 目标，加快转变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安全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

谐发展，并努力实现五方面能力的提高。 五方面的能力包括：

———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重视价值管理，按照“合理优化、从紧从严”的原则控制投资规模；加大

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步伐，推进煤炭的清洁利用和转化，提高煤炭产品的附加值；加快体制机制创

新，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狠抓基础管理，提升管理科学化水平；充分调动全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

制度和机制创新，完善推进管理提升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信息化建设。

———提高国际化能力。 进一步完善切合神华实际的国际化战略，以投资海外资源为基础逐步建立投资

开发体系，建立健全风险管控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队伍，以建设精品项目促进国际化进程。

———提高企业软实力。 加强文化创新与神华品牌建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 把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战略、决策、运营和管理中，提升社会责任履

行效果。

3.7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4年8月19日、9月16日，本公司成功发行2014年度第一期、第二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均为人民币100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本公司及下属企业补充营运资金。

2014年8月22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批准，本公司对2014年度经营目标及资本开支计划进

行了调整。 详见本公司2014年8月23日 《关于调整2014年度经营目标及资本开支计划的公告》（临

2014-049）。

2014年8月22日，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中国神华启动收购神华集团公司下属若干控

股发电公司股权，涉及资产主要是具备“超低排放”技术、较高容量的清洁燃煤机组等。 收购资金计划以本

公司于2007年A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尚未使用部分支付；如有不足，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详见本公

司2014年8月23日《关于启动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工作的公告》（临2014-054）。

3.8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公司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避免同

业竞争

神华集

团公司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2005

年

5

月

24

日签订了《避免同业竞争

协议》。 依照此协议，神华集团

承诺不与本公司在国内外任

何区域内的主营业务发生竞

争，并授予本公司向神华集团

收购潜在竞争业务的选择权

和优先收购权。

2005

年

5

月

24

日，

长期

是。 中国神华将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对神华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的

14

项资产启动收购工作（将资

产收购方案提交中国神华内部

有权机关履行批准程序）。 详见

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作出的

《关于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

公告》（临

2014-037

）。

是

3.9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0�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集团已在2013年度财务报表中提前采用了财政部于2014年1月及2月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

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并自2014

年7月1日起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上述准则的采用对本集团已披露的

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本集团在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中提前采用了财政部于2014年3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

股权投资》（修订）。 根据该准则关于核算范围的变化，本集团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进行了追溯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增减

长期股权投资

5,708 4,671 -1,037 5,835 4,803 -1,03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037 +1,037 0 1,032 +1,032

上述调整对本集团的损益、资产总额及权益均无影响。

3.11�其他

本公司并无宣派或派付季度股息（包括现金分红）的计划。

3.12�释义

神华集团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集团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中国神华，本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企业会计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名称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玉卓

日期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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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4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 于2014年10月24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出席的董事9人，全体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玉卓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作书面确认。

2、授权由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韩建国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就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进行其认

为合适或必须的修改，并按境内外上市规则要求进行披露。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关于中国神华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公司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

2、根据新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变更及调整。

3、授权由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韩建国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对涉及追溯调整的相

关情况进行披露。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公司本次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而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

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监管要求，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请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公告》。

三、《关于向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出售神华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本公司向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集团” ）出售神华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销售集团以股权方式支付本公司对价人民币14,950.19万元（以实际交割日汇率换算为准）。

2、与销售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3、授权由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韩建国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处理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相关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等。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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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6日向全

体监事以书面方式发送了会议通知，并于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现场出席的监事3人。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翟日成先生主持。 董事会秘书黄清先生列席了会议。

经过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截至监事会决议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

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中国神华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而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

准则要求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监管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以及根据新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

金额做出的变更及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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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的

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

据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会计准则要求实施。 本公司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对相关财务报告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了追溯，该等调整系资产项目的重新分类列示，

对公司的损益、资产总额、权益均无影响。

一、概述

2014年上半年，财政部相继修订和发布了8项新会计准则。其中，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

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7项会计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施行，并鼓

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1项新修订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于2014年度财

务报告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施行。

根据证券监管要求，本公司已提前执行了部分准则，具体执行情况请见本公告第二部分。

2014年10月24日，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国神华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

根据新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变更及调整。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新会计准则执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重大影响的权益

性投资（除子公司以外按成本法核算的其他投资）”的核算范围和分类进行了调整。本公司已于2014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中执行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于2013年

12月31日、2014年6月30日的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具体影响如下：

科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百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百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增减

长期股权投资

5,708 4,671 -1,037 5,835 4,803 -1,03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037 +1,037 0 1,032 +1,032

上述调整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数据已在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 上述

调整只是资产项目的重新分类列示，对公司的损益、资产总额、权益均无影响。

2、执行其余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3年度财务报告中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 本公司执行上述6项新会计准则不涉及对公司已披露财务报告相关项目及其金额的追溯调整。

公司计划将于2014年度财务报告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 本公司预计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将不涉及对公司已披露财务报告相关项目及其金额的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本公司本次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而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

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实施，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监管要求，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神华执行新颁布和新修订的会计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以及根据新会计准则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的变更及调整。

五、上网公告附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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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网络交流会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4年10月25日披露。 为解答投资者

对本公司经营情况的问题，本公司将于201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 平台举办“中国神华投

资者网络交流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加。 交流会安排如下：

1.�时 间：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15:30至16:30

2.�公司人员：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投资者关系部等相关工作人员

3.�会议方式：请投资者注册、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 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点击首

页“上证e访谈”栏目的“中国神华投资者网络交流会”访谈链接，进入交流环节。 投资者可在线提前提交关

注问题。

4.�咨询电话：010-5813� 1088、5813� 3355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4年10月24日

2014年 10 月 2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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